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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名勝古蹟不得私有土地劃定

原則會議紀錄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4 年 12 月 10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整 

貳、開會地點：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 樓第 2會議室 

叁、主持人：王司長靚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均泓 

肆、出席單位：詳如簽名冊 

伍、出席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 交通部觀光局： 

本次會議擬將發展觀光條例所規定之「觀光地區」、「風景

特定區」、「自然人文景觀區」，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

第 9款規定不得私有範疇，並不妥適，理由如下： 

（一） 「風景特定區」： 

1. 查發展觀光條例所劃設「風景特定區」，係屬於特定之

「經營管理範圍」，係為「發展觀光區域」之概念；亦

即「風景特定區」劃設後，將設置管理機構、單位(如

風景區管理處、風景區管理所)，辦理所轄範圍內之觀

光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管理等事務。 

2. 「風景特定區」之範圍並非僅有風景或名勝地區，而

是包含有觀光資源及觀光遊憩服務等相關設施；其範

圍內有自然環境及人工建成環境；其範圍內土地有非

都市土地(如森林區、鄉村區…等)及都市土地(住宅

區、商業區…等)；其範圍內土地權屬有公有及私人所

有。 

3. 另查發展觀光條例及其相關子法，並無限制「風景特

定區」範圍內私有地主之使用，或有不得開發、利用

之情形，其土地使用係回歸區域計畫法或都市計畫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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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關規定辦理。 

4. 因此，倘若將「風景特定區」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9 款規定不得私有範疇，將影響範圍內眾多私有

地主權益，並不妥適。(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為例，其

範圍內約18,100公頃，公有土地面積約6,335公頃【占

35%】，私有土地約 11,765 公頃【占 65%】) 

（二） 「觀光地區」： 

1. 現行指定「觀光地區」分為兩類，包括依據「交通部

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」第 4點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基於觀光發展需要，為塑造地區觀光特色，加強

管理，得就具有觀光價值地區，申請指定為觀光地

區。」；以及依據「觀光遊樂業管理規則」第 4條及「交

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」第 5 點，觀光遊樂業者

申請籌設許可時，配合將申請籌設之土地申請指定為

觀光地區。 

2. 目前已指定為「觀光地區」者，皆為觀光遊樂業者所

經營管理之範圍(如高雄市義大遊樂世界…等)，其土

地權屬大多為觀光遊樂業者或私有地地主。因此，倘

若將「觀光地區」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規

定不得私有範疇，與現行觀光遊樂業者擁有其經管之

觀光地區範圍內之土地，實有扞格，並不妥適。 

（三） 「自然人文景觀區」： 

1. 發展觀光條例定義「自然人文景觀區」之劃定範圍，

包括有原住民保留地、山地管制區、野生動物保護區、

水產資源保育區、自然保留區、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

保存區、特別景觀區、生態保護區等地區，前開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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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主管機關均非交通部觀光局。 

2. 現有劃定為「自然人文景觀區」者，為屏東縣琉球鄉

之潮間帶，非屬私有，考量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

設宗旨，在於後續應依據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

導覽人員管理辦法」之規定，設置、培訓並管理專業

導覽人員，並未影響私有地地主之權益，建議無須納

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不得私有範疇。 

二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： 

（一） 「森林遊樂區」內含國、公有林及私有林，其中國、

公有林均屬公用財產，不可能出售予私人。復考量「森

林遊樂區」常與發展觀光條例第 2條第 3款規定指定

之「觀光地區」，或同條第 4 款規定劃定之「風景特

定區」重疊，而依「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

廣告物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」第 10 條第 1款規定，

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經指定為名勝古蹟範圍內

之地區，不得規劃興設建築物、廣告物與攤位。將使

「森林遊樂區」內不得興建任何建築物，嚴重影響「森

林遊樂區」之經營運作，爰建議不予納入土地法第 14

條第 1項第 9款不得私有「名勝」之範疇。 

（二） 另關於依森林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設置之「自然保護

區」，按其劃設目的係為維護森林生態環境、保存生

物多樣性，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不

得私有「名勝」之範疇，似無不妥，爰無意見。 

三、 本部營建署 

（一） 國家公園範圍內之核心保護地區(生態保護區、特別

景觀區及史蹟保存區)及部分遊憩區，禁止辦理出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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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新租一案，前經行政院 100 年 4月 6 日核定在案，

有關本案執行土地法第 14 條「不得私有」之定義，

若限縮在「公有土地不予出售、已為私有者不受影

響，必要時得依法徵收」則與上開行政院函示之意旨

相符。 

（二） 上開行政院函釋後，本署曾再度報院放寬解釋，目前

基於離島建設條例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購回之案

件，已不受上開院函限制，又離島建設條例第 9 條 5

項申請讓售之情形，未來亦有可能陳報行政院放寬，

是以，本案如要援引上開院函範圍，作為不得私有之

範圍，宜考量該等放寬之情形。 

（三） 雖然國家公園內土地以上開院函之範圍作為土地法

第 14 條「不得私有」之範圍，與目前之政策相符，

然而本案劃設不得私有範圍之依據，係土地法第 14

條第 1 項第 9 款「名勝」，而當初上開院函之理由，

係基於「人民取得公有土地後卻無法開發或再度面臨

徵收，可能引發爭議與民怨」，而非因為屬於「名勝」

而劃定，又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動輒上千公頃，裡面

仍有很多私有土地，嚴格禁止進入的生態保護區全國

亦有 24 萬公頃，似乎不是一般人所認知的名勝，所

以本案建議在法源依據上，應該有更圓滿合理的說

法，以資妥適。 

四、 文化部 

（一） 討論事項一「名勝」部分，此從土地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9款規定「名勝古蹟」看來，所謂「名勝」亦應

類似古蹟一樣，也是具有一特定標的建築物、建造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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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設施的地方，此也較能符合貴部 87 年 2 月 10

日台內營字第 8702312 號函釋所稱「係指富有歷史盛

名且值得紀念之地方，或景色幽美無可取代之地方。」

而非指今天所討論之各種依據法律規定所劃設之土

地使用分區。惟目前確實也很難為其作一明確之定

義，爰本部建議未來仍係依現有貴部上開 87 年 2 月

10 日函釋意旨，就個案予以認定之。 

（二） 討論事項二「古蹟」部分，意見如下： 

1. 按土地法第14條第 1項係規定所列各款土地不得為私

有，故該項第 9 款應係指「古蹟」所坐落土地不得為

私有，而非指該「古蹟」主體。爰討論事項二「古蹟」

之用字似不夠精確，建請修正。 

2. 本部已於貴部104年 1月 15日、7月 30日會議時表達，

文化資產保存法並無限制「古蹟」不得為私有，而土

地法第 14 條僅規定「古蹟」所坐落土地不得為私有，

未限制該古蹟建物不得私有，可能產生古蹟管理維護

複雜化等問題，並建議貴部考量可否放寬。貴部以「名

勝古蹟乃係全民資產，理應由全民共享，不宜由私人

獨占，故古蹟及其定著土地已屬公有者，不宜再移轉

予私人」之理由予以反對，雖此等理由與土地法第 14

條規定不符，惟因貴部堅持，本部亦無法勉強。 

3. 貴部 104 年 7月 30 日會議紀錄（三）中，決議請本部

就不得私有之古蹟認定原則訂定標準 1 節，基於文化

資產保存法並無限制「古蹟」不得為私有，其意應係

指古蹟坐落之公有土地不得私有之認定原則訂定標

準，惟依該次會議紀錄（一）、（二）中貴部之決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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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是古蹟坐落之公有土地，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

9 款規定均係不得私有，自不可能有認定原則訂定標

準。爰本次會議敬請貴部予以澄清，以避免後續再有

其他機關函請本部認定古蹟坐落之公有土地是否不得

私有。 

4. 目前古蹟保存實務上，易生問題者主要在於私有古蹟

坐落於公有土地上，該土地因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

9款規定而不得私有，致該古蹟與土地無法管用合一，

造成古蹟管理維護之困擾，對古蹟保存形成負面之影

響。爰有關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「名勝古蹟」

規定，前經立法院陳素月、黃國書等委員提案修正，

惟均遭貴部反對。嗣本部於 104 年 6 月 10 日召開研商

會議，會議決議請貴部修正該款規定或增修土地法第

14 條規定，或於該法施行細則中增訂有關「第 14 條第

1 項第 9 款若有名勝古蹟其土地建物管用不合一之情

形，即不受不得私有之限制。」之類似規定。仍請貴

部考量。(詳書面意見) 

五、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（一） 有關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執行方式，經內政部 103

年 6 月 30 日函示並陸續於 104 年 1 月 15 日、104 年

7 月 30 日、104 年 11 月 6 日召開各款規定之劃定原

則會議，每遇有劃定原則修正情形，本署各分署即需

協調相關主管機關重新依修正後之原則或方式辦理

查證，不但影響受理案件之辦理進度，更屢接獲民意

代表反映及申請人陳情，造成實務執行困擾，爰有關

本次討論事項一、各目的事業法規規定之「觀光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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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」、「風景特定區」等區域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9款規定「名勝」範疇乙案，建請內政部審慎考

量必要性及執行方式，確認本署各分署應函查之機關

及各該主管機關配合辦理沒有困難後，再決定是否劃

入「名勝」範疇，避免後續因執行困難需再度修正劃

定原則。另新原則適用時點為何？係以會議當日或接

獲會議紀錄之日起，亦請內政部一併確定，俾利本署

各分署實務執行。 

（二） 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不得私有之「古蹟」

倘定義為「經中央或地方文化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

存法指定或登錄之公有古蹟、歷史建築、聚落、文化

景觀、遺址所定著土地」，本署基於國有房地管理一

致性，應不致有單獨移轉國有房屋造成管理維護複雜

化情事發生。 

六、 本部法規委員會 

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已明定第 1 款至第 9 款所列土地不

得為私有，並於同條項第 10 款規定其他法律禁止私有之

土地。推測立法者於立法時，係以法律限制人民之權利，

故上開條文既已明定名勝古蹟土地不得為私有，似不宜以

行政解釋方式擴張或限縮其不得私有之範圍。 

陸、會議決議： 

一、 經參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見，基於森林法第 17 條之

1 規定之「自然保護區」，係為維護森林生態環境，保存

生物多樣性所設置，其區域包含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

始森林、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、林型、特殊之天然湖泊、

溪流、沼澤、海岸、沙灘，或保育類野生動物之棲息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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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貴稀有植物之生育地等，符合本部 87 年 2月 10 日台內

營字第 8702312 號函釋之「景色幽美無可取代之地方」，

應予特別保護，且目前均屬公有土地，不宜再移轉予私人

所有，避免遭受人為破壞，爰予納入土地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9款規定不得私有土地之「名勝」範疇。 

二、 復考量各地歷史發展、自然景觀有所不同，故如經各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審酌其社會、歷史、人文、自然景觀等因

素，確有符合本部上開 87 年 2 月 10 日函釋所稱「富有歷

史盛名且值得紀念之地方，或景色幽美無可取代之地方」

者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亦得本於主管機關權責會同有

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為上開不得私有土地。請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就行政轄區內土地依上開原

則全面檢討劃設公告不得私有之「名勝」範圍，同時副知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本部及公產管理機關參考。 

三、 另有關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不得為私有土地

之「古蹟」範疇，基於文化資產保存法已明定「古蹟」之

定義，本部尚不宜以行政解釋方式擴張或限縮其範圍，故

以經中央或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「古蹟」所

坐落土地為限。考量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得依法指定公告或

廢止「古蹟」範圍，公產管理機關擬出售土地是否涉及上

開範圍，為期審慎並符實際情形，請逐案洽中央或地方文

化資產主管機關個案審認之。 

四、 至有關文化部所提對於私有古蹟坐落公有土地，建議可不

受上開不得私有之限制，以利古蹟之管理維護 1節，由本

部地政司另案會同文化部及本部法規委員會研議妥適處

理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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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10 分 



文化部發言意見 

一、討論事項一「名勝」部分，此從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

第 9 款規定「名勝古蹟」看來，所謂「名勝」亦應類似

古蹟一樣，也是具有一特定標的建築物、建造物或其他

設施的地方，此也較能符合貴部 87 年 2 月 10 日台內

營字第 8702312 號函釋所稱「係指富有歷史盛名且值得

紀念之地方，或景色幽美無可取代之地方。」，而非指

今天所討論之各種依據法律規定所劃設之土地使用分

區。惟目前確實也很難為其作一明確之定義，爰本部建

議未來仍係依現有貴部 87 年 2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

8702312 號函釋意旨，就個案予以認定之。 

二、討論事項二、部分，意見如下： 

（一） 按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係規定所列各款土地不得為

私有，故該項第 9款應係指「古蹟」所座落土地不得

為私有，而非指該「古蹟」主體。爰討論事項二、之

用字似不夠精確，建請修正。 

（二） 本部已於貴部 104 年 1 月 15 日、7 月 30 日會議時表

達，文化資產保存法並無限制「古蹟」不得為私有，

而土地法第 14 條僅規定「古蹟」所座落土地不得為

私有，未限制該古蹟建物不得私有，可能產生古蹟管

理維護複雜化等問題，並建議貴部考量可否放寬。惟

貴部以「名勝古蹟乃係全民資產，理應由全民共享，

不宜由私人獨占，故古蹟及其定著土地已屬公有者，

不宜再移轉予私人」之理由予以反對，雖此等理由與

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不符，惟因貴部堅持，本部亦無

法勉強。 



（三） 惟貴部 104 年 7 月 30 日會議紀錄（三）中，決議請

本部就不得私有之古蹟認定原則訂定標準 1節，基於

文化資產保存法並無限制「古蹟」不得為私有，其意

應係指古蹟座落之公有土地不得私有之認定原則訂

定標準，惟依該次會議紀錄（一）、（二）中貴部之決

議，只要是古蹟座落之公有土地，土地法第 14 條第

1 項第 9 款規定均係不得私有，自不可能有認定原則

訂定標準。爰本次會議敬請貴部予以澄清，以避免後

續再有其他機關發函要求本部應就古蹟座落之公有

土地是否不得私有之案件，予以認定。 

（四） 目前古蹟保存實務上，易生問題者主要在於私有古蹟

座落於公有土地上，該土地因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

第 9 款規定而不得私有，以致造成該古蹟與土地無法

管用合一，造成古蹟管理維護之困擾，對古蹟保存形

成負面之影響。爰有關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

「名勝古蹟」規定，前經立法院陳素月、黃國書等委

員提案修正，惟均遭貴部反對，嗣本部乃於 10 4 年 6

月 10 日召開研商會議，會議決議請貴部修正該款規

定或增修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，或於該法施行細則中

增訂有關「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若有名勝古蹟其土

地建物管用不合一之情形，即不受不得私有之限制。」

之類似規定。仍請貴部考量。 

 




